社區規約修正案 
-第十條　公共基金、管理費、汽機車清潔費之繳納 修正案
第十條　公共基金、管理費、汽機車清潔費之繳納
一、為充裕共用部分在管理上必要之經費，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下列款項。

  (一)公共基金。

  (二)管理費。
  (三)汽機車清潔費。

二、本條所提費用管理費由各區分所有權人依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分攤之。但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前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決議時，買賣契約或分管契約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規定者，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三、管理委員會未訂定前，管理費(含公共基金)每月依每坪40元收繳管理費。汽車每輛每月收繳300元清潔費，機車每輛每月收繳100元清潔費。
四、管理費以足敷第十一條第二款開支為原則，公共基金依每月管理費百分之五二十收繳提撥入公共基金專用帳戶，其金額達二年之管理費用時，則停止提撥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停止收繳。

五、區分所有權人若在規定之日期前未繳納應繳金額時，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另外收取遲延利息，以未繳金額之年息一○％計算。

